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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31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粮地产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90 

 

中粮地产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1、中粮地产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重庆

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悦锦合”）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重庆九龙坡支行（以下简称“农业银行”）于近日签订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，华

悦锦合向农业银行申请人民币 5亿元借款，用于重庆鸿云项目(原蟠龙欣城项目)

开发建设等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。公司与农业银行于近日签订了保证合同，为上

述华悦锦合向农业银行申请的 5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华悦锦合其他股东

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。华悦锦合向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2、根据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公司 2018年度提供担

保额度的提案》，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。详情请见

公司于2018年3月17日、4月27日、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 

二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

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 2018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提案》，同意公司为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提

供 10 亿的担保额度，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

2018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。截止本次担保事项完成之前，公司对华悦锦合

的担保余额为 0 亿元，可用额度为 10 亿元；本次担保生效后，公司对华悦锦合

的担保余额为 5亿元，可用额度为 5亿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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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08 月 07 日，注册地点为

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大道 26 号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

人为田佳琳。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房屋租赁；销售：建筑材料、

装修材料；企业咨询管理。公司持有该公司 50%股权，深圳沅晖投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持有其 50%股权。该公司为我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。 

截至目前，该公司不存在担保、诉讼或仲裁等事项。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

人。 

重庆华悦锦合实业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 
2018 年 3 月 31 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7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973,092,652.45 989,254,063.70            

总负债 879,312,877.04 895,313,826.19                   

银行贷款余额 0.00  0.00                   

流动负债余额 879,312,877.04 895,313,826.19                   

净资产 93,779,775.41 93,940,237.51 

 
2018 年 1-3 月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7 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0 0 

利润总额 -160,462.10 -7,995,287.81 

净利润 -160,462.10 -6,059,762.49 

 

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，为华悦锦合向农业银行申请的 5亿元借款提

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2、担保本金金额：5亿元。 

3、担保范围：保证合同项下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损害

赔偿金、按《民事诉讼法》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

利息和迟延履行金，以及诉讼（仲裁）费、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。 

4、担保期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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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期间为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；债权人

与债务人就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，保证人继续承担保

证责任，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；若发生法律

法规规定或者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事项，导致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债务被

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，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

前到期之日起二年。 

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1、本次公司为华悦锦合向农业银行申请的 5 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是

为了促进其生产经营发展，满足重庆鸿云项目开发的需要。 

2、公司持有华悦锦合 50%股权，华悦锦合属于公司控股子公司，财务风险

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，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。华悦锦合其他股东提供同等条

件的担保。华悦锦合向公司提供反担保。本次担保行为公平对等。 

3、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于规范上

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（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

子公司之间的担保）为 1,478,870 万元，占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

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223.04%。其中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

担保余额为 1,478,870万元。不存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

供担保的情形。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保证合同 

2、反担保保证合同 

3、中粮地产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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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粮地产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 事    会 

二〇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

 


	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	二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
	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	四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	五、董事会意见
	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
	七、备查文件



